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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国瑞会审字〔2019〕第18号
─────────────────────────────────★───────────────────────────────────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审计了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19年3月4日出具了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度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川国瑞会审字〔2019〕第14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其2018年度工作报告。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在2018年度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在“三（一）业务活动开展情况”中，载明了当年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以及捐赠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1．香港工商界助学金
	248,000.00
	
	助学金

	2．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600,000.00
	
	教育基金会

	3. 四川瑞美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0
	
	捐赠金

	4. 四川畅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75,000.00
	
	助学金

	5.新华文轩都江堰分公司
	100,000.00
	
	捐赠金

	6.都江堰中学校庆捐款四川畅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8,326.70
	
	校庆捐款

	合计
	1,811,326.70
	
	


2.在“三（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或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度公益事业支出1,819,822.00元，上年收入合计1,625,655.36元，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0元，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0元，调整后的上年度收入合计1,625,655.36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总收入的比例为111.94%；工作人员工资福利0元，行政办公支出73,710.00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3.89%。

3.在“三（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成本
	总计

	
	
	
	采购

费用
	人员报酬
	资产使用费用
	宣传推广费用
	差旅等费用
	其他费用
	小计
	

	1．如新企业集团捐赠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如新”教育基金
	600,000.00
	575,100.00
	
	
	
	
	
	
	
	575,100.00

	2.向峨小学瑞美森梦想行动基金
	500,000.00
	50,000.00
	
	
	
	
	
	
	
	50,000.00

	3.爱心一日捐
	173,673.50
	29,000.00
	
	
	
	
	
	
	
	29,000.0

	4.塔子坝中学大众博爱教育基金
	
	119,900.00
	
	
	
	
	
	
	
	119,900.00

	5.石羊中学上海银行奖励基金
	
	130,000.00
	
	
	
	
	
	
	
	130,000.00

	6.青城山高中廉江奖学助学金
	50,187.51
	40,920.00
	
	
	
	
	
	
	
	40,920.00

	7.祥云教师奖励基金
	
	151,000.00
	
	
	
	
	
	
	
	151,000.00

	8.北京联合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捐赠金
	
	90,000.00
	
	
	
	
	
	
	
	90,000.00

	9.香港工商界人士成都地震灾区助学基金
	248,000.00
	248,000.00
	
	
	
	
	
	
	
	240,000.00

	10.柳街小学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奖励基金
	
	40,000.00
	
	
	
	
	
	
	
	40,000.00

	11.七一聚源中学中国联通成都市分公司捐赠基金
	
	26,202.00
	
	
	
	
	
	
	
	26,202.00

	合    计
	 1,571,861.01 
	 1,500,122.00 
	
	
	
	
	
	
	
	1,500,122.00


4.在“三（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1．“如新”教育基金
	北京德润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40,010.00
	13.19%
	教师培训经费

	2.“如新”教育基金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优秀教师
	110,000.00
	6.04%
	优秀教师奖

	3.“如新”教育基金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特困生
	165,100.00
	9.07%
	助学奖学金

	合    计
	
	515,100.00
	28.30%
	


5.在“三（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重要关联方、无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基金会的关系

	都江堰市教育局
	理事中五分之一以上来自该单位


6.在“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无开展的所有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的详细情况；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ABC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8年度财务报表时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都江堰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四川国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成都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